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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宋代奏事制度中的奏劄写作

邬志伟
(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文学院，广东 珠海 519087)

摘 要: 劄子是宋代产生、兴盛并广泛使用的新文体，涉及三种文体类型: 奏议、公移、书信。作

为奏议文体的奏劄最初是面奏的辅助工具，宋初范质等宰臣在面奏皇帝时为避免疏失而使用。上殿

奏事用劄子，在太祖朝出现，到真宗年间开始变成独立的奏议文书，其进呈方式、覆奏方式通过诏令

一步步规范而形成定制。劄子最开始为两府、大两省等近臣高官使用，后来因为劄子上奏途径便捷，

能直接在御前进呈，文体体式简洁，批复方式简单，使用官员级别高，更受皇帝重视，故宋代官员使用

劄子奏事越来越多。由于奏劄常在御前展读，奏劄的写作讲究叙事、义理、文辞、文气等修辞技巧，大

量宋人奏劄因其议题的经典性、写作风格的可借鉴性而成为经典奏议文，为奏劄这一新文体的最终

确立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典作品。

关键词: 宋代; 奏劄; 文体; 上殿奏事; 轮对

劄子是宋代产生并兴盛的重要文体，在宋人的总集与别集中，劄子非常多见。劄子在宋代

涉及三种文体类型，即奏议、公移、书信。劄子在北宋时期作为奏议、公移文体而存在，到南宋

年间则增加了书信的功能，这种变化在南北宋之交发生，到南宋绍兴年间，书信劄子即已广泛

使用。这与劄子在使用过程中，使用者身份不断下移有关，也就是说，劄子在宋代产生发展的

过程中，经历了一个由公牍文向私人书信迁移的过程。这个迁移过程，从文体发展来看，具有

非常典型的意义，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暂不详细展开。
本文重点探讨的是奏劄由产生到兴盛的发展演变过程，以期较全面清晰地展现宋代奏议

文体新变的原因。唐人奏事主要用表、状，而宋人在表、状之外，产生了一种新的文体———劄

子。作为上行文的奏事劄子，简称奏劄，是宋代重要的奏议文体，宋人多称为上殿劄子、轮对劄

子、转对劄子等。这些劄子，名号虽异，但功能都是上殿奏事用。研究奏劄的形成过程、文体体

式、使用场合、进呈方式、覆奏方式等，不但可以发现奏议类文体至宋代发生的文体新变，而且

能从这种变化中得窥宋代的政治制度与政治风气的发展变化，因而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奏劄

的研究，学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①，但还比较薄弱，属于关注较少的文体。本文从宋代的奏事

制度出发，探讨奏劄这一新文体的形成过程，在考察宋代奏劄的文体特点、使用场合的同时，关

注其进呈方式与使用者的身份问题，在历史场景与制度运作过程中展现奏劄的文体特征、政治

功能以及宋代奏议类新文体的确立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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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奏劄的研究，周佳的《北宋上殿札子探研》(《史学月刊》2012 年第 4 期) 对上殿札子的呈递、覆奏、署名等问题做了

较细致的探讨。此外，梅华的《古代政治文化与奏议文体变迁———以表、状、札子为例》(《南昌大学学报》2015 年第 3
期)、李平的《宋代公文“札子”研究》(《兰台世界》2013 年第 36 期)、毛天宇的《宋代劄子公文:内容与运作》(《兰台世

界》2013 年第 23 期)等论文也进行了初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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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宋代劄子的文体类别

宋代劄子使用范围广，并且在使用过程中，使用对象、使用场合在不断变化，劄子的文体功

能也在不断扩大，使得劄子成为一种面目较为模糊的文体。历史资料中对宋代劄子的称呼各

异，除劄子这一统称之外，还有奏劄、上殿劄子(殿劄)、堂劄、中书劄子、尚书省劄子(省劄)、枢
密院劄子、帅劄、四六劄子、叠幅劄子等众多称呼。从历史资料和文集收录的情况看，这些名称

各异的劄子在宋代涉及三种文体类型:奏议、公移、书信。
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分别在“奏疏”与“公移”两条中提及劄子，较为简要清晰:

魏晋以下，启独盛行。唐用表状，亦称书疏。宋人则监前制而损益之，故有劄子，

有状，有书，有表，有封事，而劄子之用居多; 盖本唐人牓子、录子之制而更其名，乃一

代之新式也。①

宋制: 宰执带三省枢密院事出使者，移六部用劄; 六部移宰执带三省枢密院事出

使者，及从官任使副移六部，用申状; 六部相移用公牒。今皆不能悉存，姑取其著者

列之。②

从徐师曾的叙述可以看到，宋代劄子有奏疏、公移两种文体类型，作为奏疏的“劄子”是由唐人

牓子、录子变化而来的一代之新式③，同表、状一样是上奏文字;而作为公移类文书的“劄”，是

作为宰执的三省或枢密院长官，用来发给六部处理事务的公文。
从宋代别集收录劄子的分类来看，劄子也往往归入奏疏、章奏、奏议等文体类别，劄子在宋

代主要作为奏议文体而存在。宋人集中大量出现的上殿劄子、轮对劄子、转对劄子等，名号虽

异，但功能都是上殿奏事用，属于上行公文，可以统称奏劄。据笔者统计，约有 60 多部宋人别

集中有劄子收录，从数量来看，劄子存录较多者如司马光、欧阳修、范祖禹、周必大、杜范、陈著

等人都有 10 卷以上，而其他大部分文集都有 1 卷以上劄子收录。从总集来看，如王霆震《古文

集成》、魏齐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等总集均设有“劄”“奏劄”“劄子”等类目。吕祖谦《宋

文鉴》虽然没有列出“劄子”的文体类目，但其卷 41－62“奏疏”类目中收录了大量宋人奏议

劄子。
而堂劄、中书劄子、尚书省劄子(省劄)、枢密院劄子、帅劄等则是宋代中枢机构处理公务

的下行文书。作为下行文的省劄，是中书劄子、尚书省劄子的简称。宋代元丰改制前，政令由

中书门下出，称中书劄子，改制后政令由尚书省出，称尚书省劄子，简称省劄。省劄本是宋代中

书门下或尚书省处理政务的一种政务文书。从北宋到南宋，省劄的使用日渐增多，劄子从中书

执政官指挥公务的文书慢慢变成一种常见的中枢机构下行公务文书，于是，尚书省有“省劄”，

枢密院有“密院劄子”，诸路帅司有“帅劄”。与奏劄被大量收入文人集不同，省劄在文人集中

罕见收录。
除以上两种文体的劄子外，南宋时期，又出现了书信劄子。吴曾祺《涵芬楼文谈·文体刍

言》除在“奏议类”列劄子外，在“书牍类”也有列有劄子一体，“古有笔劄之称，即书劄之劄，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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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奏疏》，罗根泽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年，第 124 页。
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公移》，第 127 页。
作为奏疏的“劄子”与“牓子”并非同一文体，这是一个复杂的考证问题，笔者将另撰文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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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劄之劄也。然历观古人集中，奏劄之传尚多，而书劄之传盖少矣。”①文集中保存的书信劄子

确实不如奏劄多，但也不少。总集《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 54 设有“劄子、叠幅劄子”类目，

所收录的作品即为书信类型的劄子，并不用于奏事。南宋时的众多文人别集也收录有专门的

书信劄子，如晁公遡《嵩山集》卷 34－44 十卷收录的全是书信劄子。周必大《文忠集》除卷 134
－145 收录了奏劄之外，在卷 189－199 收录了十卷书信劄子。此外，还有陈著《本堂集》、刘宰

《漫塘文集》、陈造《江湖长翁集》、姚勉《雪坡舍人集》、林希逸《鬳斋续集》等 12 家宋人别集均

收录有书信劄子。

何谓劄? 从文字来看，劄与札为繁简体之不同，但历史文献中劄、札二字均有使用，且二字

并不混用，因此，本文并不将劄简写为札，以示区别。在历史文献中，“札”的出现与使用较

“劄”更早。班固《汉书》中有几处提及“札”，如《郊祀志第五上》有“卿有札书曰:‘黄帝得宝鼎

冕侯，问于鬼臾区’”②的记载，颜师古注对“札”的解释为:“札，木简之薄小者也。”③汉代，纸未

多用，札作为单片的木简，是书写的载体。刘熙的《释名》中对“札”的解释为“札，栉也，编之如

栉齿相比也。”毕沅引《说文解字》疏证说:“‘册象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故曰‘编之

如栉齿相比’。”④可见，用来书写的札一片片编次如栉齿。据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疏，“简、

札、牒、毕，同物而异名，单执一札谓之为简，连编诸简乃名为策。”⑤札为单片的木简的意义较

为明显。

在宋前的历史文献中较少见到“劄”字，《文心雕龙》中“札”、“劄”同见，《章句》篇、《书

记》篇中有“劄”字，其意义并没有太多区别。

而“劄”字到宋代开始多见，宋人札与劄并用，二者有一定区分。作为文体的“劄子”在宋

代并没有写作“札子”的情况。作为宋代新文体类型，有“御札”与“御劄”之分，二者并不是同

一文体。御札为敕书之变，是天子发布号令所用文书。《宋史·职官志》“中书省”条记载:“凡

命令之体有七:……曰御札，布告登封、郊祀、宗祀及大号令，则用之。”⑥《宋文鉴》卷 33 即设有

御札一体，收欧阳修、王珪、元绛等所撰御札 3 篇。而“御劄”为“御前劄子”的简称，是以皇帝

的名义写给臣僚的下行文书，与命令之体无关。

徐师曾说:“劄者，刺也。”⑦刺是古人投谒所用的名帖，刘熙在《释名》释书契条提及汉代

有“爵里刺”，“‘爵里刺’，书其官爵及郡县乡里也。”⑧欧阳修在《与陈员外书》中与陈员外论及

公私书牍之体，说:“古之书具，惟有铅刀、竹木。而削札为刺，止于达名姓。”⑨

清代王兆芳《文章释》“劄子”条说:“劄子者，劄，刺箸也。刺箸所言以代坐论者也。宋臣

下可面奏，而用劄子免疏失。”瑏瑠何谓刺箸，赵翼《陔余丛考》卷 30 对古代名帖进行考证时，引

《通鉴集览》说:“刺则用纸，阔二三寸，书姓名于纸之前，反卷如箸，以红绒要之，凡谒人必先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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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吴曾祺:《文体刍言》，见王水照编:《历代文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6645 页。
班固:《汉书》，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第 1227－1228 页。
班固:《汉书》，第 1229 页。
刘熙撰，毕沅疏证，王先谦补:《释名疏证补》，北京:中华书局，2008 年，第 202 页。
《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9 页。
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3783 页。
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第 124 页。
刘熙撰，毕沅疏证，王先谦补:《释名疏证补》，第 208 页。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李逸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 年，第 1008 页。
王兆芳:《文章释》，见王水照编:《历代文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63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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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者通进，谓之投刺。曰反卷如箸，盖犹存削木遗式也。”①可见刺箸是名帖的一种，反卷如箸

而称刺箸。从文体命名可以推测，劄子最开始应当有名帖之用，后来才用于奏事。

二、宋代殿对奏事制度与奏劄的产生、运用

宋代史书与众多历史笔记都认为用劄子奏事起源于太祖朝宰相范质，这件事在众多史料

中均有提及。下引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5 太祖乾德二年(964)正月丁亥条记载:

宰相范质、王溥、魏仁浦等再表求退……先是，宰相见天子必命坐，有大政事则面

议之，常从容赐茶而退。自余号令除拜，刑赏废置，但入熟状，画可降出即行之。唐及

五代，皆不改其制，犹有坐而论道之遗意焉。质等自以前朝旧臣，稍存形迹，且惮上英

武，每事辄具劄子进呈，退即批所得圣旨，而同列署字以志之。尝言于上曰:“如此，

则尽禀承之方，免妄误之失矣。”上从之。由是，奏御寖多，或至旰昃，赐茶之礼寻废，

固弗暇于坐论矣。后遂为定式，盖自质等始也。②

这件事情发生在宋太祖年间，范质、王溥、魏仁浦等为宰相，由于范质等人为前朝旧相，虽获太

祖倚信，但心存惧惮，为了避免疏失，每次奏事，面奏的同时，把所奏之事同时写于劄子上进呈，

退朝后将所得圣旨写于劄子上，同列宰臣签字确认。以劄子奏事，后遂为定式。从而取代了唐

五代时宰相面见天子的赐茶坐论之礼，也取代了宰相入熟状奏事、皇帝画可降出奉行的形式。
上殿奏事用劄子辅助口奏，从而产生了劄子的第一种类型———上殿劄子，简称殿劄，这也

是大部分文集当中奏劄的来源。《朝野类要》对“奏劄”进行解释时说，“又谓之殿劄，盖上殿奏

对所入文字也。凡知州以上见、辞，皆有此。”③总集《古文集成》卷 27 前丁集中即收录有曾巩

《移沧州过阙上殿劄子》、真德秀《召除礼侍上殿劄子》;《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 51 奏劄也收

录有 4 道上殿劄子。宋人别集中的奏劄，除上殿劄子外，还有轮对劄子、转对劄子、面对劄子等

多种称呼，以上殿、轮对劄子最为多见。
了解这些劄子，有必要先了解宋代皇帝坐殿视朝与臣僚上殿奏事的方式。据《宋史·礼

志》记载，宋代皇帝日常政务处理的视朝分为:正衙常朝(又称正衙常参)、内殿常起居、百官大

起居。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对宋代奉朝之制的记载非常简明:

本朝视朝之制: 文德殿曰外朝，凡不厘务朝臣，日赴，是谓“常朝”。垂拱殿曰内

殿，宰臣枢密使以下要近职事者，并武班，日赴，是谓“常起居”。每五日，文武朝臣厘

务、不厘务并赴内朝，谓之“百官大起居”。是则奉朝之制自为三等。④

宋敏求卒于元丰二年(1079)，其所述应当是元丰改制前的情形。《宋史·礼志》记载较为详

细，涉及元丰改制前与后的情形:

常朝之仪。唐以宣政为前殿，谓之正衙，即古之内朝也。以紫宸为便殿，谓之入

阁，即古之燕朝也。而外又有含元殿，含元非正、至大朝会不御。正衙则日见，群臣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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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赵翼:《陔余丛考》，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 年，第 638 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 年，第 118 页。
赵升:《朝野类要》，王瑞来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第 86 页。
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北京:中华书局，1997 年，第 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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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皆在，谓之常参，其后此礼渐废。后唐明宗始诏群臣每五日一随宰相入见，谓之起

居，宋因其制。皇帝日御垂拱殿。文武官日赴文德殿正衙曰常参，宰相一人押班。其

朝朔望亦于此殿。五日起居则于崇德殿①或长春殿，中书、门下为班首。长春即垂拱

也。至元丰中官制行，始诏侍从官而上，日朝垂拱，谓之常参官。百司朝官以上，每五

日一朝紫宸，为六参官。在京朝官以上，朔望一朝紫宸，为朔参官、望参官，遂为

定制。②

综合上述材料可见，宋代视朝听政方式大致有:一、常朝，又称文德殿视朝，因文德殿又称正衙、
前殿，故也称正衙常参、前殿视朝，文武官中在京不厘务官每日赴朝参见皇帝，在文德殿立班，

而由宰相一人押班。二、常起居，又称垂拱殿起居，因垂拱殿又称内殿，故也称内殿视朝，皇帝

每日御垂拱殿，宰臣、枢密使以下要近职事者并武班，每日赴朝议事。在元丰改制后，这些每日

朝垂拱殿的官员称为常参官。三、大起居，又称百官内殿大起居，宋初在垂拱殿或崇德殿，元丰

改制后在紫宸殿，百司朝官以上，每五日一朝，称为六参官;在京朝官以上，朔、望一朝，称为朔

参官、望参官。③

上述朝参之制中，正衙常朝，皇帝只是接受百官朝拜，不坐，不具体议事，且正衙常朝在元

丰四年(1081)废除。而垂拱殿常起居，即内殿视朝听政最为重要，在垂拱殿起居有早朝与晚

朝之分，晚朝只是宰相、枢密、翰林学士当值者和近侍执事之臣参加④。而早朝最为日常，并且

是大部分官员面见皇帝奏事的一种最为常见方式。早朝时，官员按照班次以次登殿，其奏事班

次为:

早朝……宰相奏事，枢密、宣徽使退候。宰相对毕，枢密使复入奏事。次三司、开
封府、审刑院及群臣以次登殿。( 大两省以上领务京师有公事，许即时请对。自余受

使出入要切者，欲回奏事，则听先进取旨。) 其见、谢、辞官，以次入于庭。凡见者先

之，谢次之，辞又次之。⑤

从上述班次来看，早朝上殿奏事的人数与班次都非常多，班次依次有:宰相、枢密使、三司、开封

府、审刑院、群臣，其后还有礼仪性的朝见、朝谢、辞别上任的官员。除前殿听政外，宋朝皇帝还

有后殿视事，“宋朝皇帝前殿坐朝视事后，一般退至后殿，继续处理军国大事，听取内侍近职、
诸路走马承受奏报情况，或者阅读馆阁所进呈的新修写的书籍、仓库衣粮、器物之式等，称为

‘后殿再坐’。”⑥

据周佳研究，“官员在前、后殿奏事的时间均有限制，尤其是前殿早朝。北宋中期开始将

前殿奏事班次限定在五班以内，且全部奏事时间不得超过辰时。”⑦辰时结束早朝，这使得官员

奏事时间非常有限，一些事情往往只奏陈大概，其细节内容往往借助于文书来辅助，而劄子正

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发挥其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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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崇德殿即紫宸殿，宋代朝会的六座主要宫殿名称因火灾等各种原因屡有变更。
脱脱等:《宋史》，第 2751 页。
宋代常朝制度不同时期均有一定变化，这里限于篇幅只叙述简明大概的方式，具体详情参见朱瑞熙:《中国政治制度通

史》(宋代卷)第三章第一节“皇帝坐殿视朝听政”，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99－112 页。
脱脱等:《宋史》，第 2755 页。
脱脱等:《宋史》，第 2754 页。
朱瑞熙:《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卷)，第 104 页。
周佳:《北宋上殿札子探研》，《史学月刊》2012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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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必大《文忠集》即有数道明确标为《垂拱殿对劄子》《后殿对劄子》《选德殿对劄子》的奏

劄，表明这些劄子都是殿对奏事时所用。曾巩的《元丰类稿》也有多道劄子后面明确标注其进

呈的时间与地点，如《请令长贰自举属官劄子》文后即标明“元丰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垂拱殿

进呈”。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37 记录了神宗熙宁五年(1072) 一次垂拱殿起居奏事的具体

过程，从该过程的细节中可以看到劄子在奏事中的使用:

八月二十六日，垂拱殿起居，百官方退，两府犹侍立未奏事，( 唐) 垧忽扣殿陛请

对，事不素请，殿中皆惊，上愕然，遣阁门使谕垧他日请对，垧不肯，又令诣后殿，垧曰:

“臣所言者，请与大臣面辨。”又再三谕旨，垧伏不起，乃召升殿，垧至御座前，徐徐于

袖中出一大轴，将进读，上曰:“疏留此，卿姑退。”垧曰:“臣所言皆大臣不法，请对陛

下一一陈之。”乃搢笏展疏，目安石曰:“王安石近御座前听劄子。”安石初犹迟迟不肯

前，垧呵曰:“陛下前犹敢如此倨慢，在外可知。”安石悚然，为进数步。①

这件事情发生在熙宁五年(1072)，唐垧在御前用劄子攻击王安石及其所领导的变法。文中透

露官员上殿奏事的众多细节，从“徐徐于袖中出一大轴，将进读，上曰:‘疏留此，卿姑退’”可以

看出，第一，上殿劄子又可称为奏疏，卷为轴状，是在御前展读的。第二，劄子奏事时，可以直接

留于御前。

关于上殿劄子在御前展读，《丁晋公谈录》的记载亦可证，太祖时，“(赵普)洎因奏忤旨，上

怒，就赵手掣奏劄子，挼而掷之。赵徐徐拾之起，以手展开，近前复奏。”②赵普奏事时持有奏劄

子，太祖怒，抽取他手上的奏劄子揉搓后掷于地上。他再奏时依然以手展开奏劄。上殿用劄子

奏事时，劄子可以直接留于御前，直至元祐元年(1086) 的诏令规定，劄子在御前进呈之后，还

必须实封于通进司再投进一次，才能以正常程序将劄子所奏事件批降三省、枢密院等部门审核

并执行。
宋人文集中的奏劄除上殿劄子之外，还有轮对劄子、转对劄子。

轮对、转对都是宋代官员轮流上殿奏对以便广开言路的奏事方式。宋代转对承继自唐代

之次对与五代后唐之转对③。据《文献通考》记载，宋代从太祖建隆三年(962) 开始，遇内殿每

五天一次起居之日，在朝文班常参官与翰林学士等依次升殿转对，限为二人，指陈朝政得失、民
生疾苦。次对、转对的称法、参与官员、时间等，历有沿革兴废，此不赘述④。轮对制度于高宗

绍兴二年(1132)复行，南渡后，皇帝为了广开言路，革除政治、经济弊政，规定百官每天轮流一

人面对，陈时政之得失，举朝廷之急务。参与轮对的官员为侍从官以下官员，主要是庶官，数量

较多，许多官员本来并没有机会面见皇帝，但因为可以参与轮对而获得面圣奏对的机会。
赵升《朝野类要》也记载，“自侍从以下，五日轮一员上殿，谓之轮当面对，则必入时政或利

便劄子。”⑤官员上殿轮对，必须有劄子进呈。据宋人笔记《随隐漫录》记载，宋代官员上殿朝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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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第 5780 页。
潘汝士:《丁晋公谈录(外三种)》，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第 22 页。
据周佳的研究，次对与转对在北宋初期有所区分，次对为月朔入阁参拜时所用，而转对则为五日内殿大起居所用，在神

宗熙宁四年(1071)取消入阁仪式后，次对与转对两种奏对活动便逐渐合而为一。见周佳:《北宋中央日常政务运行研

究》，北京:中华书局，2015 年，第 313 页。
参见徐东升:《从转对、次对到轮对———宋代官员轮流奏对制度析论》，《厦门大学学报》2009 年第 5 期。
赵升:《朝野类要》，第 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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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持笏、劄子，“凡上殿轮对，初面西立……俟三省奏事，退，引升殿立东南角，舍人前奏衔位姓

名，上殿，因依引赴御座左侧，身立，搢笏。当殿未出笏、乂手及横执劄子为失仪。”①这里提到

“当殿未出笏、乂手及横执劄子为失仪”，则可见官员上殿轮对持有劄子，并且不能横执。官员

上殿轮对或转对，持有劄子，一是可以将奏进之事预先写好，避免临场遗忘或疏失，二是可以使

逻辑、文辞更为精准完备，以取得更好的沟通效果。
宋人别集收录有不少的转对劄子与轮对劄子。在宋人别集中收录有题为“转对劄子”的

文集有:李弥逊《筠溪集》、胡寅《斐然集》、洪适《盘洲集》、杨万里《诚斋集》、陈傅良《止斋文

集》、杜范《清献集》、许应龙《东涧集》、牟巘《陵阳集》、徐鹿卿《清正存稿》;而收录有题为“轮

对劄子”的文集有李纲《梁溪集》、胡寅《斐然集》、史浩《鄮峰真隐漫录》、王十朋《梅溪集》、周
必大《文忠集》、吕祖谦《东莱集》、虞俦《尊白堂集》、真德秀《西山文集》、程珌《洺水集》、卫泾

《后乐集》、徐元杰《楳野集》、袁甫《蒙斋集》、文天祥《文山集》。从文集收录看，轮对劄子与转

对劄子大部分为南宋文人所写，文集中最早见的如李弥逊、李纲、胡寅等人也为南北宋之交的

文人。由此也可以看出，转对虽然在太祖建隆三年(962) 开始实施，但时断时续，真正形成固

定的制度，应该是南宋高宗年间开始实施轮对制度，所以文集中的轮对劄子多过转对劄子。
综上所述可知，宋代官员在上殿同皇帝当面奏事时，不论是日常朝参还是百官轮对，都持

有劄子，劄子作为辅助面奏的文书，在奏事完毕之后进呈。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宋代文书在行

政中越来越重要，皇帝与臣僚的信息交流，在通过面奏完成的同时，还需要靠文书最终实现，以

免疏失，劄子正是慢慢从口奏的辅助文书而独立成为与状、表一样的奏议文书，从而实现文体

的独立。
上殿奏事用劄子，在太祖朝出现，在真宗朝慢慢形成定制，仁宗朝有所修订。这一完善的

过程，从史书所载关于劄子使用的几道“诏令”中可以看出大概，这些关于劄子奏事制度的诏

令集中出现于真宗朝，说明劄子奏事正在从个别、特殊现象慢慢走向定制。
最开始官员奏事所用的劄子用无名的，即未签署名字，在景德四年(1007) 真宗对辅臣提

出，庶官上殿不得用无名劄子。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戊子，上谓辅臣曰:‘比诏庶官上殿，不

得以无名劄子奏事，盖虑邪说因缘交斗……’”②虽然这里提到不署名可能是因为匿名攻击，但

劄子不署名、不著姓，这一点还可于后来仁宗年间的诏令得到印证，仁宗景祐二年(1035)“诏

臣僚以劄子奏事者，惟中书、枢密院听如旧制，余悉著衔位、姓名。初，知制诰丁度进劄子，不著

姓，禁中误付参知政事盛度，故条约之。”③从这里可以看出，旧制，中书、枢密院官员进奏劄子，

可以不署姓名，故仁宗景祐二年诏令，除中书、枢密院听如旧制外，其他都必须都写上衔位和姓

名，这一诏令的起因是知制诰丁度不著姓，禁中误将其劄子当作参知政事盛度的。从劄子不署

名、不著姓等现象看，最开始，劄子的运用是较为随意的。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诏令要求“群臣上殿劄子，自今为二本进内。可行者一留中，一

付有司;否者俱留不报”④。可见，之前的上殿劄子仅有一本，为臣僚奏事时进呈皇帝，到大中

祥符二年(1009)开始作为行政文书使用，可行者一本留御中，一本付有司进行覆奏、乃至降出

执行。其他的奏事文书在太宗淳化元年(990) 即已形成定制，必须下中书、枢密院、三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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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陈世崇:《随隐漫录》，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0 年，第 3－4 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 1476 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 2729 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 16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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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奏，然后颁行①。这里特别为上殿劄子提出须写二本，可见劄子的使用还在规范中。
从大中祥符六年(1013)开始，官员奏事必须具劄子进纳，不再单凭口述，其目的是避免官

员假称面奏得旨。由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五月诏令可知:“诸州路走马承受使臣，多有踰

越及受财贿，事发被劾，皆称面曾闻奏，因缘生奸。自今合奏公事，并须明具劄子进纳，不得辄

凭口述。”②这一诏令意味着劄子从面奏的辅助已经正式成为文书行政的一种方式。
而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三月七日又有诏令:“应臣(僚)上殿劄子奏事进呈后，不得批

依奏;并批送中书、枢密院、三司等处，别取进止。”③从这条诏令可见，在此之前，上殿劄子在奏

事进呈之后，官员会将进呈取旨的意见直接批于劄子之后，称“奉圣旨，依奏”。这种做法使得

劄子奏事往往并不经过中书门下的覆奏而执行，这使某些政事处理得不到有司的监察审议。
因而，在大中祥符七年(1014)对此作出规定，劄子所奏事项必须送中书、枢密院、三司等处审

议裁定是否可行。可见，至此奏劄的覆奏制度已经形成并且规范。
从以上所引关于使用劄子奏事的诏令可以看出，劄子从最开始是面奏的辅助工具，在高级

别大臣中较为随意地使用，到真宗年间开始变成独立的奏议文书，其相关格式、进呈方式、覆奏

方式正一步步通过诏令进行规范而形成定制。这种规范在后续的使用中还在不断完善，在仁

宗朝、神宗朝也不断有关于劄子的制度出现。

三、奏劄的文体特点

相比于奏状，劄子在写作体式上有更为简洁的特点。宋人文集中所留存的劄子大多没有

将格式一道抄入，但司马光《书仪》卷一中“奏状式”后有劄子文体格式的介绍:

右臣下及内外官司陈叙上闻者并用此式。在京臣僚及近臣自外奏事兼用劄子，

前不具官，事末云“取进止”。用牓子者，惟不用年、不全幅、不封，余同状式，皆先具

检本司官画日，亲书，付曹司为案。④

下面将《书仪》中“奏状式”复印于下(见下页图 1)。
奏状式之后的说明中，提到在京臣僚及近臣自外奏事兼用劄子，其特点是“前不具官，事

末云‘取进止’”。也就是说，劄子比奏状更简单，前不需具官衔。在事件结束后，奏状的结束

语为“伏候敕旨”，表明奏状的批复应该是用“敕旨”，而劄子的结束语则是“取进止”，则劄子

不需要用敕旨批复。
所谓“取进止”，叶梦得《石林燕语》解释道:“臣僚上殿劄子，末概言‘取进止’，犹言进退

也。盖唐日轮清望官两员于禁中，以待召对，故有‘进止’之辞。崔佑甫奏‘待制官候奏事官

尽，然后趋出，于内廊赐食，待进止，至酉时放。’是也。今乃以为可否取决之辞。”⑤从这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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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淳化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诏:中外所上书疏及面奏事，制可者，并须下中书、枢密院、三司，以其事申覆，然后颁行，著为

定制。”见徐松:《宋会要辑稿》“仪制七之一九”，北京:中华书局，1957 年，1959 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 1827 页。
徐松:《宋会要辑稿》仪制六之六，北京:中华书局，1957 年，第 1936 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82 的记载是:“臣僚上殿

劄子奏事进呈后，不得批送中书、枢密院、三司等处别取进止。”与《宋会要辑稿》的记载正好相反，据周佳《北宋上殿札

子探研》一文考证，《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有误，以《宋会要辑稿》为是。见周佳:《北宋上殿札子探研》，《史学月刊》
2012 年第 4 期。
司马光:《书仪》，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42 册，第 461 页。
叶梦得:《石林燕语》，宇文绍奕考异，侯忠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第 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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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取进止指奏事可行否之意，进即可，止即否。

图 1 《书仪》中“奏状式”

《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甲集卷二“诸

式门”中保留有奏劄的格式，现录于下:

上殿奏对劄子首末式

奏为某事( 劄子前用黄纸签贴节文、劄内事理

谓之贴黄)

臣某云云取

进止

年 月 日 具位姓 某劄子①

以上格式，可与文人集中 作 品 参 证，以 程 颐

《论经筵第一劄子》为例:

论经筵第一劄子

臣伏观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

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辅

养。昔者周公辅 ( 一作傅) 成王，幼而习

之，所见必正事，所闻必正言，左右前后皆

正人，故习与智长，化与心成。今士大夫

家善教子弟者，亦必延名德端方之士，与

之居处，使之熏染成性。故曰“少成若天

性，习惯如自然”。
……

窃闻间日一开经筵，讲读数行，群官列侍，俨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责辅

养之功，不亦难乎? 今主上冲幼，太皇太后慈爱，亦未敢便乞频出。但时见讲官，久则

自然接熟。大抵与近习处久熟则生亵慢，与贤士大夫处久熟则生爱敬。此所以养成

圣德，为宗社生灵之福。天下之事，无急于此。取进止。
贴黄:

臣窃料众人之意，必以为皇帝尚幼，未烦如此，此乃浅近之见。夫幼而习之，为功

则易; 发然后禁，礼经所非。古人所以自能食能言而教者，盖为此也。②

程颐于元祐元年(1086)被任命崇政殿说书，在上任之前，他上《论经筵劄子》三篇，阐述其所理

解之经筵官性质、职责与设想。第一劄子论述了守成之君的辅养之道。从上劄子可看到，劄子

文末的结束语是“取进止”，而劄子后有贴黄。所谓贴黄，叶梦得《石林燕语》解释曰:

唐制，降敕有所更改，以纸贴之，谓之“贴黄”，盖敕书用黄纸，则贴者亦黄纸也。
今奏状、劄子皆白纸，有意所未尽，揭其要处，以黄纸别书于后，乃谓之“贴黄”，盖失

之矣。其表章略举事目与日月道理，见于前及封皮者，又谓之“引黄”。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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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刘应李:《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见《续修四库全书》第 1219 册，第 393 页。
程颢、程颐:《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第 537－538 页。
叶梦得:《石林燕语》，第 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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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梦得的解释较为清楚，唐代敕旨如有小更改，用黄纸贴之，称为贴黄。宋代的贴黄，则是指列

举文中所未尽或重要之旨，揭其要处，以黄纸别书于后，如前引程颐劄子的贴黄就是一例。上

引《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奏劄首末式”指出，“前用黄纸签贴节文”，所谓节文，指劄子的

内容概要，也即叶梦得所说“略举事目与日月、道理等”，节文贴于劄子之前或封皮上的，也叫

引黄。程颐在《论经筵劄子》第一篇的贴黄中反驳了他人的观点，强调了对年幼的皇帝进行教

育的重要性。第二篇的贴黄中提出经筵讲官应当坐讲以示“尊儒重道之心”，皆为重要观点的

阐述。概括来说，贴黄的作用主要有补充劄子所论重要事实，概括劄子的内容，揭示点明劄子

所论主旨等。宋人不但劄子使用贴黄，奏状、表、书也使用贴黄，但以劄子为多见，宋人总集、别
集中保留有大量带有贴黄的劄子。

前文提到官员奏事取得皇帝同意，在劄子后面批上“奉圣旨依”或“奉圣旨依奏”即降下。
这种批注于《古文集成》、周必大《文忠集》等集中依旧可以见到痕迹。如《古文集成前集》卷

26 前丁集五所收录刘后溪《论程氏道学劄子》其劄子结尾有:

……伏乞圣慈留神采览，必能上当于天心，然后下臣此章，风晓在位，一洗往陋，

共趋至公，臣言或非，甘受诛责。取进止。二月二十七日。奉圣旨依。①

结束语“取进止”之后的“二月二十七日。奉圣旨依”应当为进呈取旨之后，再批注于劄子上

的，这种批注在文集中不单见于劄子，许多宋代的奏状后也批有“奉圣旨依”或“奉圣旨，依

奏”。大部分文集收录奏劄的结束语为“取进止”，后面并无时间和批注。这种批注应当是文

集收录作品对实物劄子进行抄录时对相关格式内容的保留，一般用小字写在文后。这种痕迹

在周必大《文忠集》中较为多见。如卷 139 奏议六收录“兵部侍郎选徳殿对劄子二首”其一《论

用人二弊》结尾即用小字批注“奉圣旨，依奏”②。卷 131 收录《辞免除观文殿大学士判潭州劄

子》之《三辞免劄子》后用小字标有“十一月十四日三省同奉圣旨依。已降诏不允，不得更有陈

请”③。这里保留的批注文字，除了“奉圣旨依”外，还有对辞免行为的其他处理结果“已降诏

不允，不得更有陈请”。
以上所论为奏劄的体式特点，从文体风格来说，由于奏劄是用于上奏皇帝，并且常在轮对、

转对、上殿等场合在御前展读，故而奏劄的写作比较讲究叙事、义理、文辞、文气，重视说服力、
感染力。一般而言，宋代的奏疏有文繁意肆的特点，四库馆臣曾评“宋人奏议，多浮文妨要，动

至万言，往往晦蚀其本意。”④奏劄的篇幅长短不等，但基本上都比较简洁切当，有的只有几十

字，简明扼要交侍事情，长篇大论者也重视文章的简肃条畅。
以王安石《本朝百年无事劄子》为例，该劄子是王安石于熙宁元年(1068) 应神宗问“本朝

所以享国百年，天下无事之故”而作。王安石在劄子中分析了宋朝自太祖、太宗、仁宗以来百

年无事的原因，同时也指出了吏治、科举、监察、农业、财政、军事等方面存在的弊病，对神宗皇

帝提出了“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终”的警示与劝勉。
这篇劄子所论眼光独到，文简理周，结构缜密，委婉措辞中提出严重问题，写作布局上也用

心良苦。其文辞简洁处，如对四帝的称颂:“太宗承之以聪武，真宗守之以谦仁，以至仁宗、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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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王霆震:《古文集成前集》，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359 册，第 200 页。
周必大:《文忠集》，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148 册，第 534 页。
周必大:《文忠集》，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148 册，第 468 页。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 年，第 13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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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无有逸德。”四朝事迹以四个词语概括，简洁精劲;其思理周密、用心良苦处，如分析当时社

会弊病之前，先颂扬仁宗皇帝，在颂扬之中暗寓其问题，借题发挥，既能陈述问题，又避免了进

谏的风险。故而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评论道:“此篇极精神骨髓，荆公所以直入神宗之胁，

全在说仁庙处，可谓抟虎屠龙手。”①其文气之流畅，有战国策士之风，如:

边人父子夫妇，得免于兵死，而中国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尝妄兴一役，

未尝妄杀一人，断狱务在生之，而特恶吏之残扰，宁屈己弃财于夷狄，而不忍加兵之效

也。……
君子非不见贵，然小人亦得厕其间; 正论非不见容，然邪说亦有时而用。以诗赋

记诵求天下之士，而无学校养成之法; 以科名资历叙朝廷之位，而无官司课试之方。
监司无检察之人，守将非选择之吏。②

奏劄所议话题往往关系重要的政治决策、重大历史事件。如前引王安石《论百年无事劄子》，

历代文章总集都将其作为奏议文的代表作，如吕祖谦《宋文鉴》、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真德

秀《续文章正宗》、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吴讷《文章辨体》、姚鼐《古文辞类纂》等总集都将

其选入，这些总集都对这篇奏劄的议题、写作方法、效果与影响进行了分析与肯定，真德秀还将

其选入“论事”类之首。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这篇奏劄，立意深远，说理透辟，文气流畅，具

有奏章不枝不蔓、文简理周的特点。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因为这篇文章涉及北宋的熙宁变法，是

宋代历史的重大事件，从一篇劄子可窥一段历史的走向，因而有着鲜活的历史场景。据赵汝愚

的《宋朝诸臣奏议》记载，熙宁元年(1068)四月，神宗召王安石越次入对，向他询问“方今治，当

何先?”“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以何道也?”等问题。王安石在召对之时以“以

择术为始”回答之后，再上劄子详细阐述了召对所论问题。王安石矫世变俗之志，宋神宗富国

强兵之愿都可由这篇文字及其背后的历史所揭示。
吕祖谦编《宋文鉴》，将程颐的《论经筵劄子》三篇悉数选入，而王霆震在《古文集成》的编

选中，则不但选入了程颐的三篇《论经筵劄子》，更是围绕这一事件将相关的劄子也一道编入。
在程颐的劄子之后编入了范祖禹《乞复召伊川还经筵劄子》、胡安国的《乞封爵邵张二程列从

祀劄》、程颢的《上殿论君道劄子》《请修学校尊师儒取士劄子》、刘后溪《论程氏道学劄子》等。
文章选择中呈现出浓厚的理学思想。因这一系列劄子，宋代士人对经筵讲席的认识与看法，对

“君道”“师道”的思考，得以细致显现;程颐担任经筵讲官前后的历史事件也得到突显。王安

石变法失败后，哲宗即位，在司马光、吕公著等人推荐下，程颐应诏入京，被任命为崇政殿说书，

担任经筵讲官。此前程颐辞免了汝州团练推官、西京国子监教授等职务。在担任经筵讲官之

前，他显然对此职务有所顾虑又有所期待，在《乞再上殿论经筵事劄子》中用两道贴黄表示了

这种顾虑，其贴黄一表示自己之所以不候命下先有奏陈，是希望“朝廷审处于未授之前，免烦

回改成命”。其就职之前所上《论经筵劄子》三篇则显示了他对经筵讲官的期待与要求:即以

道学辅养人主，致君行道;树立师道之尊严与经筵官之权威。很显然这是宋代儒者对“圣王之

道”的推崇和以“帝王之师”自任的角色意识的体现。
大量宋人奏劄因其议题的重要性、写作风格可借鉴性而成为经典奏议文，为奏劄这一新文

体的最终确立提供了大量可供借鉴的经典作品，如欧阳修《荐王安石、吕公著劄子》、苏轼《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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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384 册，第 18 页。
吕祖谦:《宋文鉴》，齐治平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 年，第 7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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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正陆贽奏议进御劄子》、胡寅《论遣使劄子》、范祖禹《论农事劄子》等一系列劄子都被历代总

集收录，作为经典作品流传。茅坤在其《唐宋八大家文钞》的总集中即选入欧阳修、王安石、曾
巩、苏轼、苏辙等人 80 余篇劄子，一一点评其特点与成就，也可见宋代奏劄的重要文体价值与

精神内蕴。
此外，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的编纂，以及宋代大量单行奏议集的涌现，奏劄无不成为重

要之一体。在目录学分类中，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始立“章奏”为一门，列于集部之末，载录

宋人奏议集 36 家。在集部单列“章奏”一门，正是宋代奏议文集繁荣与奏议文价值被重视的

一种表现。可以这样说，宋代士人有一种与君王共治天下的理想，他们的政治思想往往集中于

奏议文字之中，如范仲淹所论“言政教之源流，议风俗之厚薄，陈圣贤之事业，论文武之得

失”①，奏劄即是宋代士人政治思想的一种载体，也是实现其政治抱负的一种重要工具。

四、宋人对奏劄的选择

唐人奏事多使用表、状，这一文书在宋代相因袭，宋人奏事文书有表、状、劄子之用，而从宋

代别集来看，劄子使用渐渐增多，劄子在奏疏中所占比重越来越高，并有超过状的趋势，究其原

因与劄子的文体特点、上奏途径的便捷有关系。
宋初用劄子奏事，其使用级别是有限制的。北宋年间，欧阳修《归田录》记载:“凡群臣百

司上殿奏事，两制以上非时有所奏陈，皆用劄子。”②所谓两制指起草内制的翰林学士与起草外

制的中书舍人。“非时有所奏陈”，则揭示劄子在起初并不是如表、状一样的常规奏事文书。
而据《续资治通鉴长编》仁宗明道二年(1033) 六月辛酉条记载:“故事，在外惟两府，在京惟大

两省，方许用劄子奏事。他官皆上表状云。”③两省指中书省与门下省，两省官里的门下省五品

以上官:给事中、左散骑常侍、左谏议大夫;中书省五品以上官:中书舍人、右散骑常侍、右谏议

大夫，为大两省官。两府，这里应指即尚书省与枢密院。只有上述这些级别的官员可以用劄子

奏事，其他官员奏事需要上表、状。可见，劄子作为奏议文书与表、状的功能是一致的，但使用

的官员级别不同。这也说明劄子是要近职官更为便利的奏事方式。
在宋代，屡有官员因越级用劄子奏事而受到处分，如仁宗明道二年(1033)，“降前咸平太

康县驻泊巡检、右侍禁张孚为庐山县兵马监押，坐用劄子奏事也。”④张孚作为太康县驻泊巡

检、右侍禁，不够级别使用劄子，因为用劄子奏事而被降为庐山县兵马监押。朱熹曾经写有

《自劾不合用劄子奏事状》，因其知南康军时，为南康军陈乞蠲减税钱事，用劄子闻奏，遭到台

谏官弹劾。朱熹状文中更是清楚地说明了哪些情况可以使用劄子奏事:

臣窃见旧制，章奏凡内外官登对者，许用劄子，其余则前宰执、两省官以上许用劄

子，以下并用奏状。乞申严有司，应帅漕郡守主兵官，如事涉兵机，许用劄子。⑤

可以用劄子奏事的情况分为三种:一为内外官登对，即内外臣僚上殿奏事，包括前文提到的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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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居、轮对、转对等情况;二为宰执、两省官以上;三为涉及军事机密的帅曹、郡守主兵官。
官员屡有违反规定，越级用劄子奏事，主要是因为劄子进奏途径更为便捷，也更容易为皇

帝所阅读。前文已提到，劄子本为面奏时辅助文书，可以直接在御前进呈，而状的进呈则需严

格按照通进渠道进呈。在外官员的奏状，应邮递付进奏院，进奏院得到奏状后，每日具程都目，

纳银台司①，而银台司“掌受天下奏状案牍，抄录其目进御，发付勾检，纠其违失而督其淹

绶”②。在京官员的奏状由阁门司递入③，由阁门与银台司收集而来的章奏，最后由通进司进

御，“通进司，掌受银台司所领天下章奏案牍，及阁门在京百司奏牍、文武近臣表疏，以进御，然

后颁布于外。”④在京、在外官员的奏状都需要经过通进司通进，而这样，文书的传递效率必然

受到影响，“通进银台司所承受到进奏院所投进文书种类，以各地奏状为最多……面对如此大

量的文书，银台司从承受、点检后到投进、发放，惯例是在六日内完成。”⑤

从通进上看，直达御前无疑是最为直接的方式，劄子则有这一优势，这也是宋代官员使用

劄子日益增多的一个重要原因。前文已经提到，官员在面奏的时候，可以直接在御前进呈劄

子，劄子不但可以在御前进呈，而且前期可能有官员直接向皇帝请求将劄子批降三省、枢密院，

如范祖禹《乞再贬蔡确劄子》其后即有小字批“乞降付三省”，因而元祐元年(1086) 有诏令，明

确规定:“臣僚上殿劄子，于帘前进呈讫，并实封于通进司投进，即不得直乞批降三省、枢密

院。”⑥要求劄子在帘前进呈之后，还需要实封经通进司投进。
综上述可见，文体体式的简洁、批复方式的简单、通进渠道的便捷，能直达御前，使用官员

级别高，因而更受皇帝重视，这些都是宋代官员越来越多选择劄子而不是奏状奏事的原因。于

是劄子的写作日渐增多，到南宋期间，劄子使用者的身份已经不再局限于近臣高官。这说明在

在劄子的使用过程中，使用者身份不断下移。这与唐代奏议文书“状”的使用与兴盛颇为相

似。状的兴盛与唐代使职的出现密切相关，使职最初作为“特奉制敕”的近臣，以“状”向皇帝

汇报工作，在当时普遍使用的“奏抄”申奏程式之外，另开一条直接向皇帝奏报的渠道，随着使

职所掌政务范围的扩大，状的使用范围也越来越扩大，终于转变为常规的奏议文书。在状成为

常规奏议文书之后的宋代，劄子被选择成为大两省、两府高官使用的奏事文体，但随着时间的

推移，劄子的使用群体也逐渐下移，到南宋绍兴年间，终于形成兼具奏议、公移、书信三种文体

类型的文体。从奏议文体的发展演变来看，可以说，正是制度变革中书写者对文体的选择造成

文体发展演变的结果。
( 责任编辑 张亚权 禹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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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ｒｖｅ ａｔ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ＫＭＴ’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ｉｚｅ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ｄｉｄ ｎｏ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ｙｏｕｔｈ，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ｏｌ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ｗａｓ ｔｏ ｉｎｄｏｃｔｒｉｎａｔｅ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ｒｉｎｃｉ⁃
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 ｏｂｅｄｉｅ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ＫＭＴ ｒｅｇｉｍ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ｄ， ｔｈｉｓ ｆａｉｌｅ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ＫＭＴ ｏｎｌｙ ｈａ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ｎｇ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ｈｏ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ｃｈｏｓｅ ｔｏ ｔａｋｅ ｓｉｄ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ＣＰ ａｎｄ ｂｅ⁃
ｃａｍｅ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ｆｒｏｎｔ ｌｉｎ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ＫＭＴ．”

Ｏｎ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ｏｆ Ｍｅｍｏｒｉａｌｓ ｔｏ Ｔｈｒｏｎ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ｍｏｒ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ＷＵ Ｚｈｉ⁃ｗｅｉ

　 Ａｐｐｅａｒ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ｎｄ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ｗｉｄｅｌｙ ｕｓｅｄ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ｎ， ｚｈａｚｉ， ａ ｎｅｗ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ｓｔｙｌｅ，
ｈａｓ ｔｈｒｅ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ｇｅｎｒｅｓ： ｔｈｅ ｍｅｍｏｒｉａｌｓ ｔｏ ｔｈｅ ｔｈｒｏｎ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Ａｓ ｍｅｍｏｒｉａｌ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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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 ｔｈｅ ｔｈｒｏｎｅ， ｚｈａｚｉ ｗａｓ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ｌｙ ａｎ 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 ｍｅａｎｓ ｆｏｒ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ｔｈｒｏｎｅ ｆａｃｅ ｔｏ ｆａｃｅ． Ｆａｎｚｈｉ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ｐｒｉｍｅ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ｓ ｕｓｅｄ ｉｔ ｔｏ ａｖｏｉｄ ｌａｐｓｅｓ ｗｈｅｎ ｔｈｅｙ ｇａｖｅ ａ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ｔｈｒｏｎｅ ｆａｃｅ ｔｏ
ｆａ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ｉｎ ｏｆ Ｔａｉｚｕ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Ｉｔ ｂｅｃａｍｅ ａｎ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ｉｎ ｏｆ
Ｚｈｅｎｚｏｎｇ． ｚｈａｚｉ’ ｓ ｌａｙｏｕｔ， ｔｙｐｅ ｏｆ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ａｐｐｒｏｖａｌ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ｂｅｃａｍｅ ｍｏｒ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ｅｄｉｃｔ． ｚｈａｚｉ ｗａｓ ｉｎｉｔｉａｌｌｙ ｕ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ｒａｎｋｅ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ｆｉ⁃
ｃｉａｌｓ ｆｒｏｍ Ｓｈａｎｇｓｈｕｓｈｅ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Ｓｈｕｍｉｙｕａｎ （Ｔｏｐ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Ｚｈｏｎｇ⁃
ｓｈｕｓｈｅｎｇ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ａｎｄ Ｍｅｎｘｉａｓｈｅｎｇ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ａｆｔｅｒ，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ｚｈａｚｉ， ｓａｙ， ｂｅｉｎｇ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 ｃｏｎｃｉｓｅ ｉｎ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ｅａｓｉｅｒ ｔｏ ｇｅｔ 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ｒｅｐｌｙ， ｕｅｄ
ｂ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ｚｈａｚｉ ｂｅｃａｍ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 ｓｉｎｃｅ ｚｈａｚｉ ｗａｓ ｒｅａｄ ｔｏ ｔｈｅ ｔｈｒｏｎｅ， ｍｏｒ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ｐａｉｄ ｔｏ ｉｔｓ ｄｉｃｔｉｏｎ， ｎａｒｒａ⁃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ａｂｏｖｅ， ａ ｌａｒ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ｚｈａｚｉ ｗｅｒ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ｓｏ ｔｈａｔ ｐｅｏｐｌｅ ｏｆ ｌａｔ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ｍａｙ ｈａｖｅ ｃｈａｎｃｅｓ ｔｏ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ｅ ｔｈｅｍ．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ｏ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ｎｇｃｈｅ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ＬＩＵ Ｃｈｕｎ⁃ｘｉａｎ

　 Ｙａｏ Ｎａｉ’ ｓ 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Ｐｒｏｓｅ （《古 文 辞 类 纂》）， ｗｉｔｈ ｂｏｔｈ ｉｔｓ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ｉｓ ｑｕｉｔ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ｍｏｖ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ｓｈｕｙｕａｎ （书院） ｔｏ ｎｅｗ ｓｔｙ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ｒｅ⁃
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ｂｙ ｔｈ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ｏ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ｎｇｃｈｅ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Ｙａｏ Ｎａｉ’ ｓ
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ｙ ｗａ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ａ ｓｈａｒｅ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Ｔａｋｉｎｇ ｉｔ ａｓ ｔｈｅｉｒ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ｐａｓｓ ｏｎ
ｔｈｅ ｗ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ｔｈｅ Ｔｏｎｇｃｈｅｎｇ ｓｕｃｃｅｓｓｏｒｓ， ｗｈｏ ｓｔｉｃｋ ｔｏ ｔｈｅ Ｔｏｎｇｃｈｅｎｇ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ｍｅｒｇ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ｆｏｒ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ｐｒｏｓｅ ｉｎ ｎｅｗ ｔｙｐｅ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Ｔｈｅｓｅ ｎｅｗ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ｎｏｗ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ｓｔｙｌ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ｇｅｎｒｅ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ｏｎ， ｅｔｃ．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ｗｈｉｃｈ ｅｍ⁃
ｐｈａｓｉｚｅｓ 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ｎａｒ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ｓ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ｃｅｌｅｂｒａｔ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ｖｉｅｗ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ｇｅｎｒｅｓ，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ｔｅｄｉｏｕｓ ｇｅｎｒｅ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ｄｉｓｃａｒｄｅｄ， ｗｉｔｈ ａ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ｔｅｘ⁃
ｔｕ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 ａｎｄ ｙｉｆａ （义法）． Ｉｔ ｉｓ ａｎ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ｓｔｙｌｉｓｔｉｃ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Ｍｉ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ｖｉｎｇ ｏｆ
Ｄｒａｇｏｎｓ （《文心雕龙》）．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ｏｌｄ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ｗ ｍｏｄｅ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ｏ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ｎｇｃｈｅ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ｉｎｓｉｓ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ｂｅ ｎ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ｃｔｓ ｂｕｔ ｏｎｌｙ ｔｈａｔ ｏｆ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ｐｒｏｓ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ｄ ｗａｓ ａｂｌｅ ｔｏ ｇｏ ｂｅｙｏｎｄ ａ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ｓｅｃｔａｒｉ⁃
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ｃｅ ａ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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